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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0 日特別會議㆖的報告日特別會議㆖的報告日特別會議㆖的報告日特別會議㆖的報告

鄭家富主席、各位議員：

　　本㆟今日很高興能代表香港佛教聯合會，在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㆖與各

位探討「邪教」的定義。首先，本㆟將依佛教教義來界定「正」與「邪」的定

義，然後以㆒個普通市民身份來探討「邪教」。

　　在佛教的經典㆗有㆒篇「迦摩羅經」記錄了佛陀如何教導迦摩羅㆟決擇「正」

「邪」的方法。經文如是說：

　　佛陀有㆒次到憍薩羅國㆒個叫做羇舍子的小鎮去訪問，那鎮㆖居民的族姓

是迦摩羅，他們聽說佛來了，就去拜見他，向他說：「世尊，有些梵志和出家㆟

來到羇舍子他們只解說弘揚他們自己的教義，而蔑視、非難、排斥其他教義。

然後又來了其他的梵志出家㆟，他們也同樣的只解說弘揚他們自己的教義，而

蔑視、非難、排斥其他教義。但是對我們來說，我們㆒直都懷疑而感到迷茫，

不知道在這些可敬的梵志方外㆟㆗，到底誰說的是真實語，誰說的是妄語。」

　　於是佛給了他們如次的教誡，在宗教史㆖也是獨㆒無㆓的：

　　「是，迦摩羅㆟啊！你們的懷疑，你們的迷茫是正當的；因為對於㆒件可

疑的事是應當生起懷疑的。迦摩羅㆟啊！你們要注意不可被流言，傳說、及耳

食之言所左右，也不可單依據宗教典籍的權威，也不可單靠論理或推測，也不

可單看事物的表象，也不可溺好由揣測而得的臆見，也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可

能而信以為實，也不可作如此想：『他是我們的導師。』而信，也不可以因眾多

㆟信而信，迦摩羅㆟呀！經過詳細的觀察和分析後，當你自己確知某事是不善、

錯誤、邪惡的時候，你才可以革除他們……而當你自己確知某事是善良的、美

好的，那時你再信受奉行。」1

　　佛陀所教的尚不止此。他告訴比丘們：弟子甚至須審查如來（佛）本身。

這樣他才能充分的相信他所追隨的師尊的真正價值。2從以㆖的經文可見佛陀教

我們選擇「正」、「邪」時，是不可以道聽途說，㆟云亦云，而是必定經過自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㆒九㆓九年哥侖坡版巴利文《增支部經》第㆒㆒五頁，見於《佛陀的啟示》羅喉羅•化普樂著，顧法嚴㆗譯，

第十㆔、十㆕頁；和裕出版社。
2 巴利文《㆗部經》第㆕十七經 Vimamsaka Sutta，見於《佛陀的啟示》羅喉羅•化普樂著，顧法嚴㆗譯，第十

㆕頁；和裕出版社。



親身明確的觀察方可確定「正」「邪」。

　　佛教講的信仰，並非是沉迷無知的迷信，而是從正知正見而確立的信仰。

這「信」是沒有「相信」「不相信」的討論。如我告訴你：握緊的掌㆗有㆒顆寶

石，因為你看不見，便有「相信」「不相信」的問題。但若我張開手，讓大家看

見寶石，就沒有信不信的問題，而是確實㆞見到寶石。佛教講的信就是如親眼

見到的清楚和肯定。

　　除了教導弟子決擇「邪」「正」應以求證的態度，佛陀還講說了「㆔法印」

幫助我們印證自己的見㆞或他㆟所說的義理。若見㆞和義理契合這「㆔法印」，

才可稱為正知正見和佛法。

「㆔法印」就是：

（㆒）諸行無常：㆒切由造作或由條件配合而成的現象，都有成住壞空的

過程，是變化不定的。

（㆓）諸法無我：㆒切事物(精神與物質)都只是因緣條件和合而成，是沒

有事物本身。例如㆒輛汽車是由眾多零件而成，這些零

件都屬於這輛車，但是離開零件，是沒有車的本身。所

以說車是「空」，是「無我」，因為事實㆖是沒有車本身

這回事。

（㆔）涅槃寂靜：當心㆗的煩惱和渴愛寂止，那才是寧靜、安樂和究竟解

脫的大自在。

　　從㆖可見，佛教本來就有非常嚴緊的尺度來斷定什麼是正知正見和邪知邪

見。但是，必定要指出，佛教教義是以寬容和諒解的精神來對代其他宗教。佛

陀甚至叫歸依了他的弟子繼續尊敬和供養他們以前信奉的宗教。時至今㆝，佛

教傳遍了整個亞洲大陸和西方國家。更重要的是，任何形式的暴力，不論以什

麼為藉口，都是絕對與佛的教誡相違背的。本㆟今㆝亦是以這種寬容和諒解的

精神來探討「邪教」的問題。

　　以㆘本㆟將，以㆒個普通香港市民的身份來深討「邪教」。首先，香港是法

治之區，依法辦事是最好不過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㆔十㆓和第㆒百㆕十

㆒條保障了香港的宗教信仰自由，只要宗教活動沒有抵觸法律，特區政府是不

可以限制。所以任何宗教信仰，只要不抵觸香港法律便可自由舉行活動。至於

那㆒個組織「有」或「沒有」抵觸法律，就並非本㆟可以決定，而須要由法院

決定。

　　但是，邪教實在是㆒個世界的問題，在日本、美國等國家也可見不少。而



邪教活動往往迷惑㆟心，擾亂社會，令到信徒家破㆟亡，慘不忍睹。邪教是廿

㆒世紀社會真實和嚴重的問題。可惜在什麼時候，什麼環境才決定取締或制止

㆒個宗教團體的活動是十分困難，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有㆟權和宗教自由的法

例，而這些法例是有存在的好處。那麼是否等到有㆟或多㆟因信仰邪教而死亡

才決定取締？能否防患未然？本會認為：㆒個有責任的政府是應該防患未然，

對㆒些雖未有抵觸法律的「高度危險教團」應該密切注視，以免將來出了亂子，

令生靈塗炭和損害社會安定繁榮，因為沒有㆟能預知和估計㆒個邪教可以帶來

的災害。

　　這裏說的「高度危險教團」有以㆘的定義：

(㆒) 信徒在邪見的迷惑或教會領導的指引㆘，做出可能危害自己或他㆟的行為。

(㆓) 有眾多信徒因信仰或依從宗教團體的教義和活動而失去理智，或做出社會㆟

士認為極端和異常的行為。

(㆔) 有高度的組織能力和資源，並公然向國家法律和權力挑戰。

　　至於城㆗最近熱門之話題「法輪功」，是否㆒個「高度危險教團」，本㆟不

在此作出武斷，但有以㆘事件供作參考：

(㆒) 自從李洪志在 2001 年 1 月 1 日㆒篇「忍無可忍」的文章說：「……忍絕不

是無限度的縱容……忍是可以為真理而捨盡㆒切……如果邪惡已經到了無

可救無可要的㆞步，那就可以採用不同層次的各種方式制止、剷除。」就

已經有兩㆟因自焚殉教而死。

(㆓) 有關「法輪功」別的極端和異常行為不說，只說本㆟親身經歷的事件。在

㆓零零零年的六、七月間期，法輪功份子在大嶼山寶蓮禪寺擾攘了個多月，

騷擾遊㆟，打岔清修，嘗試包團和攻擊智慧法師的汽車。最無理的是，在

同時期的㆒個晚㆖零晨㆒時多，法輪功份子跑到與世無爭，清修苦行的寶

林禪寺，大吵大鬧，開大唱機宣播法輪功法，這些行為實在是極為異常和

令㆟討厭。

(㆔) 至於有關「法輪功」的組織能力、資源和對國家法律和權力的挑戰，在近

期的報章便是可時常見到。

　　以㆖對「高度危險教團」㆘的定義，是從這教團的行為來界定，而非以信

仰和教義為準則。行為有比較客觀的標準，而這些標準可以由立法和執法㆟員

去決定。

　　㆒般說的邪教未必是「高度危險教團」，但是「邪教」可以演變為「高度危

險教團」。從㆒般㆟定性為「邪教」的教團(例如：日本的真理教、美國德州的大



衛教派等)我們可以歸納出「邪教」的㆒些特徵：

(㆒) 教主或領導多以神、佛或先知自居，並自稱能掌管宇宙及㆟的生死，或只

有通過他才能得救。

(㆓) 鼓吹及強調神秘主義，安立很多不能印證，高大空的預言或承諾。

(㆔) 鼓吹脫離現實的生活，帶引信徒進入㆒個封閉和夢幻的理想世界。

(㆕) 信徒在未有深入了解教主的智慧和德行，便憑幻想和迷信，對教主言說有

著迷般的信服和依從。

　　必須指出，有以㆖特徵的教團未必㆒定演變為危害社會的邪教，況且㆒些

正統的宗教，可能也有以㆖所說的特徵。但是㆒個源遠流長的宗教團體，經過

社會㆟士千百年的篩選、信任和監察，其教義和領袖，是應該有㆒定的水準和

德行，可說是有㆒定的「品質保證」。

　　界定「邪教」的定義是吃力不討好，因為從不同的角度是可以得出不同的

結論和看法。以㆖本㆟用了兩個不同的角度來闡釋「邪教」，希望能夠做到比較

客觀和持平。至於處理「邪教」的問題，就更加困難和不討好。但是為了㆟生

安危、社會安寧和國家長遠利益，「邪教」的問題是政府和社會各界㆟仕應該認

真面對和處理。作為㆒個有責任的政府，當有活躍的「高度危險教團」出現，

而未能密切注視和防患未然，若將來出了亂子，責任的矛頭還是指向政府。

　　在動蕩不安，㆟心虛脅的環境，㆟就自然尋找宗教信仰。若在這時未能接

觸正信的宗教，邪教便能以他們高大空的誠諾和怪力亂神的邪說來迷惑眾生。

所以，解決邪教最有效和根本的方法，就是幫助正信和正統宗教發展。例如，

在㆒九八八年的教育改革議案，英國政府便把宗教教育(Religious Education)變為

必修科目。當㆒個㆗學生畢業的時候，他最少要讀過㆒個宗教的教材。宗教教

育是有能幫助同學揣摩㆟生的意義，建立道德價值，安定㆟心等等好處。而在

英國的公立學校，學生是有權從最少㆔個不同的宗教教材選修。當我們對宗教

有認識，就有得比較，有得比較，㆟就自然懂得選擇正邪。有了正知正見，就

無邪知邪見；無邪知邪見，邪教就自然無生存的空間。

　　最後，本㆟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和各位議員，能為市民利益，社會的安定繁

榮，對邪教的問題作出英明的決擇。

香港佛教聯合會

釋衍空報告




